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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学生会文件
校学生会〔2024〕1 号

关于开展吉首校区 2024 年“起点创业坊”
暨毕业“我”留下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激发我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

实践平台，培养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，提高物品的

循环使用，做到物尽其用，我校组织开展吉首校区 2024 年“起

点创业坊”暨毕业“我”留下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单位

主办单位：吉首大学学生会

协办单位：吉首大学市场营销协会

二、活动对象

吉首校区全体在校学生

三、活动安排

时间 地点

5 月 25 日-5 月 26 日 砂子坳校区六教前坪

6 月 1 日-6 月 2 日 砂子坳校区田径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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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摊位申请

申请人需进入“起点创业坊”摊主申请群（QQ 群号：

907298806），在群内填写申请表，经审核通过后签订摊位申请协

议（附件 1），成为当期正式摊主。摊主凭摊位许可证于活动期

间持证经营，活动结束后评选出“优秀摊主”及“最受同学欢迎

奖”，具体办法见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章程（附件2）。

（二）毕业生物品助售

需要助售物品的毕业生进入毕业“我”留下物品助售群（QQ

群号：957175233），在群内填写助售申请单，经审核通过后，由

工作人员在毕业生物品助售区帮助售卖，售卖所得归物主所有。

（三）同学满意度评价

活动期间设置游戏区与抽奖区，发放“同学满意度评价”卡

片，参与同学可写上对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或某摊位的评价，并

将卡片赠送给自己最心仪的摊位。抽奖区奖品中包含若干全场通

用代金券（1 元、2 元、5 元），持券人可在各摊位消费时使用。

附件：1.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暨毕业“我”留下活动摊

位申请协议书

2.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章程

吉首大学学生会

2024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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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暨毕业“我”留下

活动摊位申请协议书

甲方：吉首大学学生会

地址：吉首大学砂子坳校区总理楼 60513办公室

乙方（摊位负责人）：

学号： 学院：

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

一、甲方责任。为乙方提供相关活动场地和基本设施，指导

乙方开展相关工作，帮助乙方通过多渠道、多形式进行宣传，维

护乙方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乙方责任。按照分配的摊位号、经营项目、经营规范等

要求进行经营，接受甲方的监督和管理，按照规定开展诚信交易，

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不允许出售自制食品以及其他学校管理

规定禁止在校内销售的商品（服务），不得私自转让摊位。

三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7 月 1 日。

四、本人已经阅读以上条文，愿意遵守《吉首大学“起点创

业坊”活动章程》和协议书相关要求，服从学校的管理。未尽事

宜最终解释权归吉首大学学生会所有。

所有摊主成员签名：

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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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是由吉首大学学生会主办的

一项服务同学创业实践的校园文化活动，每学期举办一次。其

中春季学期的活动考虑到毕业生二手物品售卖需求，在“起点

创业坊”活动框架下举办毕业“我”留下活动，由吉首大学市

场营销协会协办。

第二条 活动目的：践行学生会服务同学宗旨，帮助广大

同学提高社会化能力、提升创新创业意识，为广大同学搭建供

多元创作、施展创意、售卖闲置物品的服务平台。并在此基础

上引入模拟市场竞争机制，推动校园商品健康有序流通。

第三条 活动方式：全体在校学生均可个人或集体申请摊

位经营；主办单位对申请经营的商品及服务进行审批；对具有

较高销售额、创意性、同学欢迎度的摊位经营者给予奖励。

第二章 摊位申请与审批

第四条 申请经营摊位需填写线上申请表，主办单位对各

摊位拟售卖的商品品类及定价进行审核，经审核通过后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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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签订并提交摊位申请协议书。

第五条 由主办单位为审批通过的摊位发放带有编号的

“吉首大学起点创业坊摊位经营许可证”，所有经营摊位需持证

进行经营活动。

第六条 所有经营摊位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符合学校

的各项有关规定。不得危害国家安全、泄漏国家机密、影响社

会稳定及校园秩序，不得销售、传播黄色淫秽、反动、封建迷

信等制品，不得出售变质过期食品、自制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，

不得贩卖宠物。

第七条 所有经营摊位需在指定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。

第三章 奖励

第八条 设置“优秀摊主”及“最受同学欢迎奖”，发放校

级荣誉证书，并纳入吉首大学第二课堂创新创业积分认定。

第九条 “优秀摊主”评选办法：

1.“优秀摊主”设置“金牌”“银牌”“铜牌”三个等次，综

合考虑销售额（占比 60%）、创意性（占比 15%）和同学欢迎度

（占比 25%）三个指标，对得分排名前 10%、30%、50%的摊

位经营者授予相应荣誉。

2.销售额认定：摊位经营销售总金额为该项原始分。活动结

束后，主办单位向摊位经营者收取经营活动期间的销售记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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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支付的需提供微信或支付宝收款记录（二维码收款），现金

支付的需提供现金收款证明照片（用带时间的水印相机同时拍

下收取的现金与售卖的商品）。严禁刷单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奖

资格。

3.创意性认定：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对各摊位经营的产品或

服务的独特性、创新性和原创性进行考量，原始分在 0-10分内

给分。鼓励各摊主售卖有地域特色、专业特色（特长）的原创

产品或服务。

4.同学欢迎度认定：主办单位在活动期间面向参与的广大同

学发放“同学满意度评价”卡片，参与同学可写上对“起点创

业坊”活动或某摊位的评价，并将卡片赠送给自己最心仪的摊

位。各摊位在每日出摊结束后将当日收集的卡片提交工作人员，

作为满意度积分，1张积 1分。同时主办单位在活动期间设置抽

奖区，奖品中包含若干全场通用代金券（1元、2元、5元），持

券人可在各摊位消费时使用。以各摊位取得代金券张数乘以代

金券金额进行积分。满意度卡片积分与代金券积分合计作为该

单项原始分。

5.单项指标采取百分标准计分，即各摊位该指标单项原始分

除以所有摊位中该指标单项最高分后乘以 100 得到各摊位该单

项分数。（例如：甲摊位销售总金额为 300元，所有摊位中销售

总金额最高的为 1200 元，则甲摊位销售额项得分为

300/1200*100=2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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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针对同学欢迎度得分最高的 3 个摊位，颁发“最

受同学欢迎奖”，奖励荣誉奖杯及“起点创业坊”精美礼包。

第四章 毕业“我”留下活动

第十一条 每年春季学期在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框架下举

办毕业“我”留下活动，服务毕业生进行二手物品售卖。

第十二条 设置毕业生物品助售专区。面向广大毕业生（含

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），线上填写助售申请单，经审核通过

后，由工作人员在活动期间帮助售卖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章程由吉首大学学生会创新创业部负责解释。


